
新生户口迁移为自愿办理，不强制要求。保卫处只在开学报到时办理一次，过期将无法办理。 

1.户籍在京： 

（1）本科或硕士读书期间户口迁入北京高校集体户的学生，至原就读学校户籍管理部门领

取个人常驻人口登记卡，开学时将个人常驻人口登记卡交予中戏保卫处； 

（2）北京本地居民不迁移户口。 

2.户籍非在京： 

（1）非定向生。请自行前往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，户口迁移地址：北京市东

城区东棉花胡同 39 号。开学时学生将户口迁移证交予中戏保卫处。 

（2）定向培养生源不迁移户口。 

3.注意事项： 

①迁移证上的姓名和录取通知书姓名一致；②迁移证中的“出生地”、“籍贯”，须填写至县、

市级；③迁移原因应为：大（中）专生招生；④备注栏：加盖“农业”或“非农业”公章，或备

注户别。 

4.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卡、个人一寸白底彩色证件照一张（背面写好本人姓名）于入学报

到时交予中戏保卫处。 

5.户口办理周期很长，请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原身份证，在北京户口落下之前，若原有身份证遗失

将无法补办，如个人有出境需要，可在原户籍地提前办理护照。 

6.学生将户口落入学校集体户后，学生户口属于限制迁移户口。学生只能因毕业或退学，才能将

户口迁出学校集体户。 


